
替代役提供袍澤生活協助作業 

 

 

 

 

 

 

 

 

 

 

 

 

 

 

 

 

 

 

 

負責調查需服務對象 

及統籌服務之役男 

役男執行生活協助勤務，不論服勤 

地點是本府或區公所，其住宿管理 

問題，均由兵役局統籌協調解決 

依需求指揮役男或協調輔助單位役

男人力，實施生活協助 

得依一般替代役社會役申請程序，

申請替代役役男協助辦理本項業務 

接獲區公所申請後，訂定替代役提供

袍澤生活協助執行計畫，函送內政部

役政司 

可不定期聘請社工專業人員 

對服務之役男予以講習 

以先行墊付再行撥付經費，每月審

查墊付役男交通費並 3個月檢附役

男交通費印領清冊、執行成果等資

料函報內政部役政司辦理請款核

撥歸墊。 



役政司審核符合規定者函知兵

役局，並由區公所申請替代役

男辦理本項業務 

負責聯繫與排定服務人力役男 

役男備勤時間由服勤處所管

理，並依規定簽到簽退 

於役政司替代役公益服務網申

請帳號，役男按時登錄生活協

助日誌表 

役男於服勤處所服勤時受傷，

由服勤處所辦理通報作業，相

關醫療費用補助，由臺北市政

府依「替代役役男保險實施辦

法」及「替代役役男就醫醫療

費用作業規定」辦理 

每月 5日前將上月交通費印領
清冊、實施成果表及日誌表等
資料，每季連同生活協助服務
滿意度調查表送兵役局審核 

服務對象向戶籍地區公所提出

生活協助申請，預估服務經費

後，轉送兵役局 

區公所作業流程圖-替代役提供袍澤生活協助 

 

 


